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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我区高质量体育赛事品牌、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发挥体育赛事经济激活体育消费、带动产业融合、彰显城市形象的作用，解决高端赛事集聚不足、本土品牌培育缓慢、社会办赛动力不强等问题。区体育局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并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基础上，拟定了《海淀区高质量体育赛事活动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
二、拟定过程
政策拟定过程中，我单位严格遵循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海淀区“十五五”时期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石景山区促进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成都市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政策》等文件为主要依据，结合海淀区体育赛事发展实际，研究制定了具体内容。在政策导向上，重点支持重大高端赛事引进落地、本土特色赛事品牌孵化培育、优质赛事IP常态化连续举办与深耕运营，系统构建层级清晰、特色鲜明、竞争力强、具有区域高辨识度的海淀赛事政策支撑体系。
三、主要内容
《奖励办法》针对国际性、全国性、市级高质量、区内自有特色品牌四类体育赛事制定奖励标准，明确申报审核、绩效管理、监督检查等配套要求，与海淀区其他支持政策实行从高不重复原则。《奖励办法》分别对四类赛事的认定条件、奖励方式作出规定，2026年起连续举办的赛事，第三次通过申报审核可获额外连续办赛奖励。同时建立评分定奖励比例机制，从赛事级别、规模、影响力、投入四个维度综合评分，根据得分确定对应奖励比例，达到规定分数方可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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